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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AC70-2021-0002

杭州市应急管理局文件

杭应急法规〔2021〕16 号

杭州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《杭州市烟花爆竹

（批发）经营许可证延期告知承诺实施

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区、县（市）应急管理局：

现将《杭州市烟花爆竹（批发）经营许可证延期告知承诺实

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杭州市应急管理局

2021 年 11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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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烟花爆竹（批发）经营许可证延期

告知承诺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“证照分离”全覆盖改革部署，深化杭

州市应急管理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营商环境，规范行政审

批告知承诺工作，依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进一步

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浙政

发〔2020〕18 号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涉企经

营许可告知承诺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浙政发〔2020〕20 号）等

文件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杭州市应急管理系统办理烟花爆竹

（批发）经营许可证延期告知承诺制的情形。

第三条 申请人选择以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烟花爆竹（批发）

经营许可证延期的，杭州市应急管理局一次性告知其所需许可条

件和要求、相关材料以及在规定时限内需提交的其他材料，申请

人以书面形式承诺其符合法定条件和能力要求、能够在规定时限

内提交相关材料，由杭州市应急管理局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。

第四条 实行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（批发）延期告知承诺，

杭州市应急管理局应当向申请人告知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（批发）延期所依据的主要法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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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、规章的名称和相关条款；

（二）从事烟花爆竹经营（批发）的申请人应当具备的条件

和要求；

（三）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以及在规定时限内提交的其他材

料；

（四）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或者承诺内容严重不实的法律后

果。

第五条 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应当对下列内容作出承诺：

（一）所填写的相关信息真实、准确；

（二）已经知悉应急管理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（三）能够符合应急管理部门告知的条件和要求，提交应急

管理部门告知的相关材料，并在规定时限内提交其他相关材料；

（四）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交其他相关材料，未达到相关法律

法规规章和标准规定条件的，不得开展经营活动；

（五）严格按照许可范围和方式开展活动，自觉接受有关部

门监督管理；

（六）愿意承担虚假承诺或者承诺内容严重不实、按照预留

通讯方式无法联系所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；

（七）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。

第六条 杭州市应急管理局应当在政务大厅或者浙江政务服



— 4 —

务网等审批平台上公示告知承诺书，便于申请人索取或者下载。

第七条 申请人可以通过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等审批平台或

者在杭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窗口现场提交加盖申请人公章的

告知承诺书以及符合要求的相关申请材料。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

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杭州市应急管理局查询申请人信用状

况，如申请人及其主要负责人不存在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、因未

达到许可条件被撤销行政许可决定而纳入不良信息（处于保存和

披露期限届满或信用修复前）等情形的，应当受理。

告知承诺书和相关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杭州市应急管理局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

经补正后的告知承诺申请材料依然不符合要求，或申请人信

用状况不符合告知承诺办理情形的，杭州市应急管理局应告知申

请人按照原办理程序申请。

告知承诺书一式两份，由杭州市应急管理局和申请人各自留

档保存。

第八条 杭州市应急管理局应当在受理后的工作日 24 小时

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并颁发许可证件。申请人应在 30 日内

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等审批平台或在现场核查时提交其他相关

材料。

第九条 杭州市应急管理局按照告知承诺流程作出准予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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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决定后，应当立即通知申请人所在地的区、县（市）应急管

理局进行现场审查。受委托实施审查的区、县（市）应急管理局

应在 30 日内组织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核查，强化

风险防范，并按照相关要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加大“双随机”

监管抽查比例和频次。

第十条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后，申请人在 30 日内未提交

其他相关材料或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杭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法

撤销行政许可决定。

应急管理部门在核查中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

符开展活动的，应当要求其限期整改；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，

依法撤销行政许可。

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或者申请人违反承诺的，应急管理部门

应当将有关失信信息记入申请人信用档案，在该失信信息的保存

期限和披露期限届满或信用修复前，申请人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

许可方式。

申请人被应急管理部门依法撤销行政许可的，基于该行政许

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，并应承担已发生的经营行为引发的相应

法律责任。

第十一条 申请人不选择告知承诺方式的，应急管理部门应

当按照原办理程序实施行政许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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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国家、省、市关于“证照分离”告知承诺改革另

有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三条 若在以“告知承诺”方式办件中，在后续提交材

料或核查过程中发现申请人不符合告知承诺办件要求的比例较

高，应急管理部门可根据规定调整告知承诺事项。

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施行。

杭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1 年 11 月 30 日印发


